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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分析2006年民诉法与仲裁法重点内容及特点 

（作者 杨秀清) 

      一、民事诉讼法重点内容及特点分析 

      综观统一司法资格考试中民事诉讼法的试题，我们可以看出，民事

诉讼法部分侧重于考查以下几部分内容： 

      1、管辖部分 

      (1)地域管辖。第一、一般地域管辖。确定一般地域管辖时，以被

告所在地管辖为原则，以原告所在地管辖为例外，但是需注意当事人的

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时，经常居住地的适用优先于住所地的适

用。第二、特殊地域管辖。注意理解规律：一是除因海难救助费用与共

同海损引起的案件外，其余案件被告住所地均有法定管辖权；二是密切

联系是确定特殊地域管辖的重要原则。第三、专属管辖。重点注意涉及

不动产专属管辖的判断，涉及不动产的案件还可能是合同纠纷、侵权纠

纷或者继承遗产纠纷等。 

      (2)裁定管辖。第一、移送管辖。注意两点：一是移送管辖的次

数，只能一次；二是管辖恒定，即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

常居住地与行政区域变更的影响。第二、指定管辖。注意需要指定管辖

的具体情形以及有权指定管辖的法院，即除管辖权发生争议，协商不成

由共同上级法院指定管辖以外，其余均由自己的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第

三、管辖权异议。注意两种第三人均无管辖异议权，因为他们是本案的

当事人，但不是本诉的当事人。 



      2、诉讼参加人部分 

      这部分是民事诉讼法中重要而又理论性较强且较难的部分，考生不

仅要掌握法律，尤其是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而且还应掌握相关的理论

问题。 

      (1)原被告的确定。在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点确定原、被告的前提

下，注意法人与分支机构、法人与责任人、雇主与雇工、冒用法人名义

等特殊情况下原、被告的确定。尤其是确定被告时不能一味以是否承担

民事责任为依据，因为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忽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

民事责任问题。另外，还要注意非民事权利主体成为独立的民事诉讼当

事人的情况，如死者的近亲属、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遗产管理人与遗

嘱执行人、清算组、其他组织等，在其他组织中尤其要注意合伙组织作

为当事人的具体情况。 

      (2)共同诉讼人。在必要共同诉讼中，除掌握司法解释的规定外，

还应重点掌握以下几点：第一、诉讼标的共同，即权利义务关系共同性

的形成原因，具体包括：一是特定身份关系；二是连带责任与连带债

权；三是共同侵权行为与共同危险行为引起的；四是内部合同关系引起

的。此外，还需注意必要共同诉讼人的追加以及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的

内部关系，即其中一人的行为经其他人同意对其他人有效。在普通共同

诉讼中，主要是要注意普通共同诉讼形成后，并未改变每一个共同诉讼

人的独立性，该独立性表现为行为独立、特殊情形独立以及法院对案件

的处理结果独立。 

      (3)第三人。第一、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理解其在参加之诉中

的原告地位以及本诉与参加之诉的独立性。第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

人。理解其诉讼权利，主要是两点：一是无权行使的诉讼权利，即无独

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与申

请撤诉。二是附条件行使的诉讼权利，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否享

有上诉权以及对调解的同意权及调解书的签收权均取决于其是否直接承

担民事责任。 

      (4)诉讼代表人。主要侧重其在诉讼中的权利。 

      (5)诉讼代理人。侧重于诉讼代理人的范围及其代理权限。 



      3、诉讼证据 

      诉讼证据部分应当注重证据理论中的以下问题：一是证据的构成要

件，特别是对民事诉讼中非法收集证据的排除适用；二是证据的种类与

分类，其中证据的种类侧重各种证据之间的鉴别，而证据分类部分则应

侧重其效力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三是证明对象，应当掌握需要证明的事

实和无需证明的事实范围；四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尤其是举证责任

的倒置情形及其具体举证内容。 

      4、审判程序 

      审判程序主要集中考查诉讼案件的审判程序，即一审程序、二审程

序与审判监督程序。一审程序主要集中于普通程序中的起诉与受理以及

特殊情况的处理；二审程序主要集中于上诉的提起以及上诉案件的审理

与裁判；审判监督程序主要集中于法院审判监督权的行使、检察院法律

监督权的行使以及当事人申请再审权行使中的有关问题。 

      5、其他审判程序 

      对于其他审判程序的考查主要集中于各类程序中的特殊程序问题，

如督促程序中的支付令的申请及其异议，公示催告程序中公示催告的对

象、申报权利以及除权判决的作出，破产程序的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

序中的管辖、期间、财产保全等问题。 

      6、执行程序 

      执行程序的内容主要集中考查执行程序一般规定以及执行措施中的

相关内容，在执行程序一般规定中，主要涉及执行异议、执行管辖、执

行担保、执行和解、执行承担；而对执行措施的考查主要是各种措施的

特殊程序问题。 

      7、其他诉讼制度，如财产保全、先予执行、法院调解。 

      二、仲裁法重点内容及特点分析 

      综观统一司法资格考试中仲裁法的试题，我们可以看出，仲裁法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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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考查以下几部分内容： 

      1、仲裁范围与仲裁法原则 

      在仲裁范围中，主要考查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事项；在仲裁法原

则中，重点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仲裁独立原则以及一裁终局原则。 

      2、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是历年资格考试中的重点考试内容，主要集中考查仲裁协

议的内容与法律效力，例如一项有效仲裁协议应当具备哪些法定内容，

仲裁协议有效成立后，如何理解对当事人、法院以及仲裁机构产生的相

应约束力问题，仲裁条款效力的独立性如何理解与运用等问题，都往往

较容易成为考试的题点。 

      3、仲裁程序 

      由于仲裁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基本相似，因此，考试中主要集中考

查仲裁程序中的特殊之处，如仲裁庭的组成、仲裁中财产保全与证据保

全的程序、仲裁中的和解、调解与仲裁裁决的作出等问题。 

      4、仲裁裁决的撤销与不予执行 

      仲裁裁决的撤销与不予执行问题涉及仲裁制度与民事诉讼制度的联

系，往往成为历年资格考试中的主要内容，一般集中于当事人申请撤销

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权的行使、法定情形的具体规定以及各种

情形之间的比较、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的处理以及人民法院裁定撤销

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如何行使其权利这些问题。 

      备战司法考试的确已经成为学子们一个辛苦而痛苦之极的过程；但

是，为了圆一个司考梦，圆一个法律职业梦，许多考生依然战斗在考试

的前沿，相信“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付出一定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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